元智大學〔應用外語學系〕專業自主學習審查細則
115.03.03 114學年度第9次應外系系務會議通過
第1條 本細則依據「元智大學專業自主學習計畫實施辦法」第八條規定訂定之，旨在鼓勵本系學生結合專業領域與自主學習，培養終身學習能力。
第2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，得以個人或五人以下之團體提出申請（競賽型若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）。
第3條 學生應於本系專業領域中依照志趣規劃學習路徑，採下列類型：
1、 研究型：就特定主題進行探究或場域實作，強化專業理論與方法應用。
2、 競賽型：參與與本系專業相關競賽，以實作與解題歷程展現能力。
3、 證照型：以取得與本系領域相關之專業證照為目標，規劃備考與實作。
第4條 申請程序與指導：
1、 申請時間：依教務處公告期間受理（逾期不受理，或得延至次學期認列）。
2、 每案須有本校專任教師擔任輔導教師。
3、 申請研究型、競賽型及證照型者，須修習通識「自主學習概論」課程。
4、 提交資料包含計畫申請表、輔導教師同意及相關佐證資料 。
5、 由本系指定窗口受理後，提送自主跨域委員會審核。
第5條 審查機制與核定流程
1、 初審：由教務處業務單位針對申請資格、文件完整性及格式進行初審。
2、 複審：由本系審查其計畫專業合理性，經學系主任及院長簽核後，送交教務處提報自主跨域委員會進行審核。
3、 審查原則採「是否契合本系專業／學習目標、計畫可行性、成果可驗證性」等面向。
4、 審查結果為：通過／修正後通過／不通過，並以書面意見回覆。
第6條 學習時數與學分折算
1、 學分時數原則：每18小時學習時數折抵1學分。
2、 認列上限：計畫至多可認列3學分為自由選修學分，實際核可學分依本系選修規定核計。
第7條 有下列情形者不得重複認列學分：
1、 與既有課程內容重複或已獲學分認列之項目。
2、 畢業專題、實習等既有機制之成果，未具獨立延伸創新者。
3、 同一成果重複跨類型申請者，僅得擇一計入。
第8條 實施與歷程紀錄
1、 申請通過後，學生應依計畫書執行，並保留佐證（含學習日誌、影像紀錄、會議/實作/觀察紀錄等）。
2、 團隊案需明確標示分工與協作機制。
第9條 成果繳交與評量
1、 繳交時點：依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。
2、 成果形式（視類型擇一或複合）：書面報告、口頭簡報、影像紀錄、作品/原型、證照影本與證明、修課證明等。
3、 學生於指定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並由教務處彙整後，提送本系及自主跨域委員會進行成果審核，成績採「通過/不通過」登錄於成績系統。
第10條 本細則經本系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
